2022年六合区第八届“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规程
（讨论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2022年六合区第八届“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以下简称“区校园足球联赛”）是由六合区教育局和体育局联合主办的全区中小学生校园足球联赛。

第二条  六合区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校足办”）是唯一组织、管理该项赛事活动的组织。

第三条  区校园足球联赛设小学男子乙组、小学女子乙组、小学男子甲组、小学女子甲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高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共8个组别。
第二章  组别设置、参赛资格及报名

第四条  组别设置：

一、小学男子乙组（3-4年级，5人制）。

二、小学女子乙组（3-4年级，5人制）。

三、小学男子甲组（5-6年级，5人制）。

四、小学女子甲组（5-6年级，5人制）。

五、初中男子组（1-3年级，8人制）。

六、初中女子组（1-3年级，5人制）。

七、高中男子组（1-3年级，11人制）。

八、高中女子组（1-3年级，5人制）。

第五条  运动队参赛条件：

一、六合区在籍在校在读学生均可报名参赛，各参赛队必须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

二、区校园足球联赛所有参赛学校，在规定的时间将报名表格发送至区校足办邮箱642300171@qq.com。

三、报名表需加盖学校公章，医院健康证明，报送区校足办。

四、学校统一为参赛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时效必须涵盖全部参赛时间段。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政治思想进步，作风正派，遵守学校有关规定，遵守中小学生守则和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合格。凡衣着不整，蓄长发、染发、留怪异发型者等一律不得上场参赛。

第六条  教练员带队参赛具备条件
正式教师资格或聘用教练员（聘用合同或协议）。

第七条  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以2022年9月1日以后的在校在籍生为报名参赛对象。
二、各组别运动员需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在校学籍证明。
三、区校足办负责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凡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一经查实，取消该校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资格和联赛成绩，并视情节予以全区通报批评。
第八条  报名
一、报名
（1）报名时间：电子报名于2022年9月14日截止，纸质报名于2022年9月16日截止。
二、报名要求：
（1）所有组别为一次性报名，在报名截止后不得更换或补报运动员，报名运动员姓名、年龄、学籍号等信息在校足办备案，接受参赛学校监督。
（2）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标明主教练和助理教练、队医1人（队医须持有急救证），运动员：高中男子组22人；高中女子组12人，初中男子组16人，初中女子组12人；小学男子甲组（5-6年级）12人；小学女子甲组（5-6年级）12人；小学男子乙组（3-4年级）12人；小学女子乙组（3-4年级）12人。
（3）所有学校按照报名表格规定上报运动员的号码，不得无号或重号。
第三章  联赛安排
第九条  比赛时间：
2022年9月17日---2022年10月7日
第十条  比赛地点、参赛队伍
一、比赛地点（由区校足办在符合条件的学校中遴选）。
二、参赛队伍：
各校须举办班级足球赛，并根据本校情况，组队参加区级比赛。
第十一条  竞赛办法
区校园足球联赛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分组单循环。
第二阶段：单败淘汰赛。
第三阶段：决赛阶段：一场决定胜负。

说明：有些组别竞赛办法由区校足办视报名情况进行调整。
第十二条  决定名次办法
一、每队胜一场得３分，平一场得１分，负一场得０分。

二、单循环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三、如果小组赛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一）积分相同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二）积分相同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三）积分相同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四）积分相同队小组赛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五）积分相同队小组赛比赛中总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六）红黄牌最少的队伍，名次列前；
（七）以抽签办法决定名次。

区级联赛计分和决定名次办法可参考市级比赛办法执行。

四、淘汰赛阶段的比赛：
（一）胜者晋级下一轮；
（二）若两队打平，则以互踢球点球的方式直接决定胜负，无需加时，胜者晋级；
（三）互踢球点球中学组别均为5轮，小学组别为3轮次。
第十三条  奖励

一、区级比赛各组别设优秀组织奖，颁发奖牌与证书。

二、设运动队一、二等奖，颁发奖牌与证书。（各组别根据参加队伍的数量，前50%为一等奖，后50%为二等奖）

三、各组别评选联赛最佳阵容，入选队员颁发证书。

四、各组别设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若干名，颁发证书。
五、设优秀赛点奖，颁发奖牌与证书。
第四章  区校园足球联赛的规则与规定
第十四条  竞赛规则与规定
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和《室内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执行市校足办印发的《南京市校园足球工作手册》中关于规则的有关规定。当《足球竞赛规则》和《室内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与《南京市校园足球工作手册》有冲突时，执行市校足办印发的《南京市校园足球工作手册》。
第十五条 比赛时间

一、小学男子甲组、小学女子甲组、小学男子乙组、小学女子乙组每场比赛时间为40分钟，上下半场各20分钟，上下半场之间休息10分钟。
二、初中男子组每场比赛时间为70分钟，上下半场各35分钟，上下半场之间休息15分钟。
三、初中女子组、高中女子组每场比赛时间为60分钟，上下半场各30分钟，上下半场之间休息15分钟。
三、高中男子组每场比赛时间为70分钟，上下半场各35分钟，上下半场之间休息15分钟。
四、各队应在每场比赛开始前30分钟到场，接受资格审查并履行上场手续。
五、各队领队、教练员应及时关注区校园足球联盟群文件等官方信息（QQ群号：864417610），及时了解比赛最新进展情况，确保参赛。
六、因特殊情况造成比赛中断，按照竞赛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补赛。
七、2022年六合区第八届“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比赛用球，小学男子乙组、小学女子乙组、小学男子甲组、小学女子甲组为4号球；初中女子组，初中男子组，高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为5号球。

第十六条 比赛场地

一、小学男子乙组、小学女子乙组、小学男子甲组、小学女子甲组、初中女子组、高中女子组比赛场地规格为长度应在38-42米之间，宽度应在20-25米之间，球门宽3米、高2米。
二、初中男子组场地规格为标准11人制足球场1/3-1/2大小，长度应在64-70米之间，宽度应在40-50米之间，球门宽度5.5米，高度2米。
三、高中男子组场地规格为标准11人制足球场，具体参照《南京市校园足球工作手册》。
四、区校园足球联赛场地标准按《南京市校园足球工作手册》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比赛服装
一、所有球队比赛服装由本校自主采购，各队参赛期间必须统一着装。服装上必须印有运动员姓名和号码，两套衣服号码与报名单上的号码必须一致，守门员号码不得使用“0”号。按照区校足办通知要求着相应颜色衣服参加联赛，未按规定着装不得参加联赛。
二、比赛队员必须佩带护腿板。运动员如自备紧身裤，颜色必须与比赛短裤颜色一致。运动员不得佩戴眼镜上场比赛。
三、场上队长必须佩戴6公分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
四、小学男子乙组、小学女子乙组、小学男子甲组、小学女子甲组、初中女子组、高中女子组须穿胶钉布面足球鞋或皮质碎胶钉足球鞋；初中男子组、高中男子组可穿胶钉布面足球鞋或皮质碎胶钉足球鞋，不得穿钢钉及其他金属钉足球鞋参加比赛。
第十八条  比赛运动员
一、每场比赛报名时，小学男子乙组、小学女子乙组、小学男子甲组、小学女子甲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高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分别可以从报名名单中选择5名、5名、5名、5名、8名、5名、11名、5名运动员作为首发参加比赛；11人制和8人制每场比赛最多可换5人，5人制比赛换人次数不限；点球决定胜负时不得换人，8人制、11人制比赛一旦被替换下场，不得再次上场比赛。
二、各组别比赛每场比赛开始前30分钟教练员必须提交上场的队员和替补队员名单纸质表格。
三、各组别填报的参赛队员信息必须与报名时一致，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第十九条  红黄牌
一、在区校园足球联赛中，运动员1张红牌或累计2张黄牌的队员将会被禁止参加下一场比赛（如有纪律委员会追加处罚的情况除外）。

二、比赛期间，参赛队员不得作出铲球等危险动作，违者计红牌。
第二十条 弃权和退出比赛
一、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球队均属比赛弃权：
（一）获得相关参赛资格后并非因不可抗拒的原因未参加。
（二）拒绝按照区校足办的安排参加补赛和改期比赛。
（三）拒绝按照裁判员的要求，在5分钟内恢复中断的比赛。
（四）使用未报名、或未得到区校足办许可、或处在停赛期、或正在诉讼过程中尚未被允许参赛、或违反参赛报名资格的运动员参加比赛。
（五）中途无故退出联赛。
（六）比赛正式开始比赛队伍还未到场。
二、对弃权的处理：
一方球队比赛弃权，取消该队联赛所有成绩并取消该队下一年区校园足球联赛参赛资格。另一方球队以3:0获胜。如果比赛的实际比分超过3:0，则以当时的实际结果为准。
第二十一条  延迟比赛
如因不可抗拒原因造成比赛中断，比赛将自动延时或暂停30分钟以等待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后继续比赛或重新开始，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恢复进行或重新开始。经组委会多方努力仍未恢复比赛，当时比赛成绩有效，组委会必须尽快（24小时内）另选场地补足比赛时间（包括罚球点球）。如不能在24小时内补赛，由组委会做出的处理决定为最终决定。恢复比赛的具体要求按如下规则执行：
1.恢复被中止的比赛时，起始时间从中止的时间起恢复。
2.比赛恢复时，场上队员与替补队员应与比赛中止前一致。
3.球队运动员名单上不得更换或增加其他替补队员。
4.比赛中止前或恢复后，换人名额合计为11人制的5人次，8人制的5人次，5人制的不限人次。
5.比赛中止前被罚下的队员不得替换。
6.裁判员于比赛中止前做出的处罚在比赛恢复到结束的时间里仍有效。
第二十二条  违背公平竞赛原则
一、如参赛学校被认定有违背公平竞赛原则的行为，区校足办及赛事组委会有权取消该校当年参赛资格，比赛比分均计其对手3:0获胜，如果已进行比赛比分超过3:0，则以实际比分为准。
二、如参赛学校被认定有违背公平竞赛原则的行为，取消该校下一年度市、区级联赛参赛资格。
第二十三条  礼仪规定
赛前两队需进行握手仪式，在比赛结束后应到对方球队座席前集体行礼致谢。赛后致谢具体程序为：与裁判员、对方球员在中圈握手礼，向裁判员、对方球队替补席致谢礼，向观众致谢礼。若有违礼仪规定的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参赛队及个人评优评先资格并通报批评。
第二十四条  替补席和技术区域
一、11人制比赛替补席每队15个座席，其中替补运动员11席，官员4席；8人制比赛替补席每队12个座席，其中替补运动员8席，官员4席；5人制比赛替补席每队11个座席，其中替补运动员7席，官员4席.

二、正式报名的运动员、官员必须在替补席就座，其他人员不得入座，所有替补席人员必须佩带相应证件。
三、替补席上所有人员必须穿着与场上双方运动员和裁判员有明显色差区别的识别服。
四、主队应使用第四官员席或记录台（从四官席面向球场方向）左侧的替补席。
五、学校领队在比赛时必须于替补席就坐，管理替补席秩序是领队职责之一，本方替补席任何人员违纪，都将追究学校领队的管理责任。
六、比赛过程中，同一时间只能有1名官员在替补席技术区域进行指挥。
七、中小学为无烟校园，所有在校园内的比赛现场全程禁烟，违者取消参赛队及个人评优评先资格并通报批评。
第五章  裁判长和裁判员
第二十五条  裁判长
区校园足球联赛的裁判长由区校足办选派。
第二十六条  裁判员
区校园足球联赛的裁判员由区校足办选派三级以上裁判员执法。裁判员优先选拔使用持有三级裁判员证以上在校教师。裁判员进行考核，末位淘汰。

第六章  竞赛官员
第二十七条  区级联赛期间均由区校足办选派观察员，了解指导各区的赛区竞赛工作，但不具体介入竞赛组织和裁判工作，观察员赛后书面上报各赛区组织工作情况。
第二十八条  区级联赛比赛期间区校足办向各组别各赛场选派比赛监督，监督协调各场比赛组织工作。各赛点和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均需服从比赛监督的指挥。
第七章  纪律与诉讼
第二十九条  纪律委员会
区级联赛出现的各种违规违纪事件，由区级联赛纪律委员会依据《市校园足球比赛纪律规定》（另发）、《南京市校园足球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管理规定》（另发）等有关文件负责处理，报市校足办备案。
第三十条  诉讼委员会
区级校园足球联赛的诉讼案件，由区级联赛诉讼委员会负责处理，报市校足办备案。
第三十一条  申诉
一、本规程中的申诉是指针对直接影响校园足球联赛比赛的事件（如比赛草坪状况、比赛装备、运动员、教练员比赛资格、体育场地设施、比赛用球情况等）和违反本规程的行为进行的申诉。
二、由裁判员根据比赛相关事实作出的场上判罚为最终判罚，任何比赛结果不得更改。
三、除非另行规定，提出申诉首先应在比赛结束后两小时之内，以书面形式将申诉书交给比赛监督。
第8章  处罚

第三十二条  比赛中出现无故弃权、干扰比赛正常进行、损害公共财物等违背“立德树人”办赛宗旨的不良行为，一律取消所在学校本次联赛的比赛资格及成绩，视情节轻重给予当事人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程由区校足办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区校足办另行通知。

区校足办办公室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励志学校
联系电话：025-57141029。
